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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 

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 

执行进度会议 

2006 年 6 月 26 日至 7 月 7 日，纽约 

 

  肯尼亚提交的工作文件 
 
 

 4 月 20 和 21 日，来自 11 个国家(肯尼亚、奥地利、加拿大、哥斯达黎加、

芬兰、马里、墨西哥、新西兰、尼日利亚、泰国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和民间社会的代表在内罗毕召开会议，讨论和制订一份非正式文件，作为小武器

和轻武器转让的最低商定共同准则问题的谈判基础。 

 会议产生了以下文本，目的是根据联合国《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除小

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贸易的行动纲领》的要求，明确各国依据相关国际法应承担的

责任，使国家官员在转让管制领域充分执行联合国行动纲领。 

 肯尼亚政府提请各国注意非洲之角和大湖区国家的外交部长于 2006 年 4 月

发布的宣言，宣言呼吁国际社会制定关于小武器和轻武器转让的共同准则。肯尼

亚政府呼吁各国以协商一致的精神，联合制订共同准则，并认为内罗毕文本为共

同准则的制定提供了坚实基础。 

 

  关于国家管制小武器和轻武器转让的拟议共同准则 
 

 本文件所载的准则体现了我们根据国际法已作出的承诺，支持《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包括自卫权利、国家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不干涉别国内政以及自决权利。 

忆及联合国行动纲领要求各国，根据符合相关国际法规定的责任的涵盖

所有小武器和轻武器的严格国家条例和程序，评价出口授权的申请，同时特

别考虑这些武器转移到非法贸易的风险（第二.11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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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忆及联合国行动纲领要求各国为所有小武器和轻武器的转让建立或

保持有效的国家进出口许可或核准制度以及过境措施，以打击小武器和轻武

器非法贸易(第二.11 段）； 

在适用的情况下，遵守《联合国枪支议定书》规定的义务，并考虑《使

各国能及时可靠地查明和追踪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国际文书》规定的义

务； 

认识到区域和次区域进程在形成关于转让管制问题的共识方面发挥的

重要作用，且注意到各区域方法的重要原则之间的相似性； 

又认识到全球准则有助于避免出现跨区域不一致情况以及将现有区域

进程地理范围外的国家纳入区域进程，从而为国家决策进程作出重大贡献； 

强调有效管制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合法转让是从各个方面防止、打击和消

除小武器和轻武器非法走私工作的重要内容，因为许多小武器和轻武器是在

合法转让的过程中进入非法流通或被非法使用的，而且合法转让的小武器和

轻武器可能被误用； 

重申我们根据联合国行动纲领加强对小武器和轻武器转让的国家管制

的承诺，特别是确保有效的许可证制度、最终用途控制、安全储存、作标记

和保留记录以及参与任何小武器和轻武器转让的所有国家的主管部门之间

交流信息，以防止小武器和轻武器落入未经授权的最终用户之手； 

认识到需要加强合作和援助，以增强各国有效制定和实施联合国行动纲

领，包括小武器和轻武器转让管制的能力。 

  第 1 节 
 

只有在所有直接有关国家(包括输出、输入、过境和中转国)依据关于管

制小武器和轻武器转让和代理活动的国家相关和适当的法律、条例和行政程

序正式核准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批准小武器和轻武器的转让。 

如果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国际转让显然有违背我们的下列义务的风险，我

们将不予批准： 

(a) 根据《联合国宪章》等国际法承担的义务，包括禁止使用或威

胁使用武力和不干涉他国内政； 

(b) 我们必须遵守的任何其他条约规定的义务或任何其他法律义

务； 

(c)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武器禁运义务，或我们应遵守的其他多边禁

运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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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据我们已签署的特定条约，包括如《某些常规武器公约》及

其议定书，禁止开展小武器和轻武器转让的义务； 

(e) 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普遍原承担的义务。 

第 2 节 

如果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国际转让可能被用于以下目的，我们将不予批

准： 

(a) 严重或持续地违反人权或基本自由； 

(b) 严重违背国际人道主义法； 

(c) 开展种族灭绝或危害人类罪行； 

(d) 违背我们所遵守的关于防扩散、小武器或其他武器管制和裁军

协议的双边或多边承诺； 

(e) 支持或鼓励恐怖主义行动或协助开展有组织犯罪或暴力犯罪。 

第 3 节 

在审议小武器和轻武器转让提议时，我们将考虑以下因素： 

(a) 国家能够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行使固有的单独或集

体自卫权利的要求； 

(b) 国家关于满足其合法自卫和安全的要求，并使其能够参加根据

《联合国宪章》开展的维和行动或有维和授权的相关区域组织的维和行

动的要求； 

(c) 在现有紧张局势或武装冲突情况下接受国的内部和周围区域

的局势； 

(d) 不得转让未按标记和追踪国际文书的规定作适当标记的小武

器和轻武器的要求； 

(e) 在不符合这些准则的条件下有转作其他用途或再出口的风险； 

(f) 国家在小武器和轻武器转让方面所作的防止腐败和贿赂的努

力； 

(g) 国家遵守这些准则的情况。 

第 4 节 

我们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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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确保所有小武器和轻武器的转让必须经过有效的国家许可或

核准程序，以防止转移到申明的最终用户以外的任何一方； 

(b) 根据国家法律和做法，在不妨碍国家再出口其以前进口的小武

器和轻武器权利的前提下，竭尽全力根据双边协议在再转让这些武器之

前通知原出口国； 

(c) 确保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二十六条，我们将依据正当的安全

和防卫要求以及尽可能减少挪移人力和经济资源及军备的原则，考虑拟

转让武器的性质和成本； 

(d) 就这些准则的执行情况交换信息和审查进展。 

 

2006 年 4 月 21 日在内罗毕商定 

 

 

 


